
 

                                               

佛光大學小藍鵲計畫獎補助機制實施要點全部條文修正案 

總說明 

佛光大學小藍鵲計畫原由教務處主責，為強化補助機制與制度整合，特將原「弱勢學生
學習輔導辦法」及「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之相關規範納入本要點，並配合行
政權責調整，明確輔導獎助申請受理單位與流程。 

依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附錄一「提升高教公共性」規劃說明，明定補助對象應為本校本
國籍在學學生，並增列「延畢生不得申請，惟身心障礙學生不在此限」之規定；同時將原「經
濟弱勢」修正為「經濟不利」，以符政策用語一致。 

另呼應本計畫生活、學業與職涯三面向，增列「職涯輔導」內容，以完善學生支持體系；
並配合法規用語統一，將「學術導師」及各類導師修正為「導師」，以符「導師制實施辦法」
之稱謂一致性。



 

佛光大學小藍鵲計畫獎補助機制實施要點全部條文修正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實施依據：本要點依據「教

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

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

社會流動」相關規定訂定

之。 

一、實施依據：本要點依據「教

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

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

社會流動」相關規定訂定

之。 

本條未修改。 

二、實施目的：佛光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完善照顧經

濟不利學生，根據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

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

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計畫內容，透過跨單位合

作分工規劃生活面、學業

面、職涯面等全方面輔導

機制，以提供經濟不利學

生必要之課業輔導、職涯

輔導與生活經濟輔導，並

制訂此要點。 

二、實施目的：佛光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完善照顧經

濟不利學生，根據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

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

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

計畫內容，透過跨單位合

作分工規劃生活面、學業

面、職涯面等全方面輔導

機制，以提供經濟不利學

生必要之課業輔導與生

活經濟輔導，並制訂此要

點。 

為呼應生活、學業及職

涯三面向，增列「職涯

輔導」項，以強化職涯

支持與輔導實效。 

三、輔導機制基礎建置： 

(一)經濟不利學生名單，

由校內相關系統(例

如：學雜費減免申請

系統、弱勢助學金申

請系統等)直接匯入

導師導生輔導系統

內，學務處課外活動

組(以下簡稱課外組)

於學期開學後兩個

月內以電子郵件提

供導師經濟不利學

生名單，並提醒導師

至「導師輔導系統」

填寫輔導紀錄，俾利

落實輔導機制。 

(二)經濟不利學生導師在

兼顧學生隱私之原

則下，於學期結束以

前完成輔導，並於輔

導過程瞭解學生在

各項學習之需要，評

 

 

 

 

 

 

 

 

 

 

 

 

 

 

 

 

 

 

 

 

 

 

 

 

 

併將『佛光大學弱勢學

生學習輔導辦法』第三

條所載之學習輔導機

制基礎建置納入本要

點。 



 

估後續由導師親自

輔導或轉介學務處

輔導。 

(三)為落實對每位經濟不

利學生的關照，導師

應對學生需求進行

瞭解、協助與輔導。 

 

 

 

 

 

 

 

 

 

 

 

 

四、輔導及補助對象︰本校本國

籍在學學生之經濟不利

學生符合以下條件之

一，即可提出申請，除身

心障礙學生外，延畢生不

得申請，並依經濟條件較

為不利者優先補助。 

 (一) 具學雜費減免資

格： 

1.低收入戶學生（檢

具「各鄉鎮市

區公所開立

公文證明」或

「低收入戶

卡」擇一檢

驗） 

2.中低收入戶學生

（檢具「各鄉

鎮市區公所

開立公文證

明」或「中低

收入戶卡」擇

一檢驗） 

3.身心障礙學生及

身心障礙人

士子女（檢具

「身心障礙

手冊（本人或

父母）」及三

個月內戶籍

謄本） 

4.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孫子女學

生（檢具「社

會局及各鄉

三、輔導及補助對象︰本校在學

學生之經濟弱勢學生符

合以下條件之一，即可提

出申請，依經濟條件較為

不利者優先補助。 

(一) 具學雜費減免資格： 

1.低收入戶學生（檢

具「各鄉鎮市

區公所開立

公文證明」或

「低收入戶

卡」擇一檢

驗） 

2.中低收入戶學生

（檢具「各鄉

鎮市區公所

開立公文證

明」或「中低

收入戶卡」擇

一檢驗） 

3.身心障礙學生及

身心障礙人

士子女（檢具

「身心障礙

手冊（本人或

父母）」及三

個月內戶籍

謄本） 

4.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孫子女學

生（檢具「社

會局及各鄉

鎮市區公所

開立公文證

明」及三個月

1. 條次修正。 

2. 依教育部高教深耕

計畫附錄一規劃說

明，明確補助對象

應以本校本國籍在

學學生為限，並增

列「延畢生不得申

請，惟身心障礙學

生不在此限」之規

定 

3. 本次修正係配合教

育部用語一致化作

業，將原「經濟弱

勢」統一修正為「經

濟不利」，以符現行

法規體例及政策用

詞，確保法規一致

性與適用明確性。 

4. 依教育部「提升高

教公共性：完善就

學協助機制，有效

促進社會流動」之

規劃說明，增列第

（六）項「其他經

由學校認定為經濟

不利學生」為輔導

及補助對象，並授

權本處得依個案情

形認定「家庭突遭

變故」及「其他經

濟不利學生」，以提

升補助基準之多元

與彈性，並兼顧申

請時效。 



 

鎮市區公所

開立公文證

明」及三個月

內戶籍謄本） 

(二) 具大專校院弱勢學

生助學計畫助學金

補助資格者。 

(三) 原住民學生（檢具記

載族別名之三個月

內戶籍謄本） 

(四)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

校審核通過者(填具

「家庭突遭變故申

請表」及相關佐證資

料) 

(五) 懷孕學生、扶養未滿

3 歲子女之學生(檢

具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編印之「孕婦

健康手冊」、三個月

內戶籍謄本及扶養

未滿 3 歲子女等成

員之證明文件) 

(六) 其他經由學校認定

為經濟不利學生 

第一項第四及六款授權

學務處認定。 

內戶籍謄本） 

(二) 具大專校院弱勢學

生助學計畫助學金

補助資格者。 

(三) 原住民學生（檢具記

載族別名之三個月

內戶籍謄本） 

(四)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

校審核通過者(填具

「家庭突遭變故申

請表」及相關佐證資

料) 

(五) 懷孕學生、扶養未滿

3 歲子女之學生(檢

具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編印之「孕婦

健康手冊」、三個月

內戶籍謄本及扶養

未滿 3 歲子女等成

員之證明文件) 

 

五、申請流程：符合輔導及補助

對象條件之學生，於本要

點公告日起，依各輔導機

制項目，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逕向學務處課外組，完

成學習輔導獎助申請。經

審核通過者，依本辦法給

予輔導獎助，並進行成效

追蹤。 

四、申請流程：符合輔導及補助

對象條件之學生，於本要

點公告日起，依各輔導機

制項目，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逕向教務處學生學習

與生涯發展中心，完成學

習輔導獎助申請。經審核

通過者，依本辦法給予輔

導獎助，並進行成效追

蹤。 

1. 條次修正。 

2. 因應本校行政權責

調整，明確輔導獎

助申請之受理單

位，爰修正申請流

程。 

六、輔導機制獎勵補助項目：(經

濟不利學生輔導機制如

附件一) 

(一)升學扶助：參加本校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第二階段甄試，提供

交通費用，以利經濟

不利學生（符合本要

點之輔導及補助對

五、輔導機制獎勵補助項目：(經

濟不利學生輔導機制如

附件一) 

(一)升學扶助：參加本校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第二階段甄試，提供

交通費用，以利經濟

不利學生（符合本要

點之輔導及補助對

1. 條次修正。 

2. 同第四條修改意

旨。  

3. 將原學術導師及各

類導師統一修正為

「導師」，以符校內

導師制實施辦法之

稱謂一致性。 



 

象，或經就讀學校輔

導室教師或導師向

本校提出，並經本校

審核通過者）順利完

成甄試。 

本校依計畫補助參加甄

試之經濟不利學生

往返交通費，以補助

高鐵、台鐵及機票為

原則。且參加甄試往

返之交通費補助，應

依年度計畫內容調

整補助額度及項目。 

(二)課業輔導(學業面)：

由本校導師、授課老

師、系主任或院長透

過預警系統、導師輔

導系統、課程、講座

與活動，不定期針對

經濟不利學生的學

習方法、讀書計畫、

海外求學、教師引導

主題式學習讀書

會、學習社群、校外

競賽、語言檢定、考

取證照、文藝學習、

實習、海外交流等進

行輔導。 

(三)職涯輔導(職涯面)：

本校將整合教務

處、學務處、研究發

展處、導師、各院系

及各書院的輔導資

源，帶領經濟不利學

生至校內外在地企

業、社區組織、公益

團體與機構，透過課

程、參訪、見習、營

隊、工作坊等方式進

行職涯輔導，並鼓勵

經濟不利學生考取

專業證照。 

(四)生活經濟輔導(生活

面)：關照經濟不利

學生於求學期間生

活經濟所需，如餐

象，或經就讀學校輔

導室教師或導師向

本校提出，並經本校

審核通過者）順利完

成甄試。 

本校依計畫補助參加甄

試之經濟不利學生

往返交通費，以補助

高鐵、台鐵及機票為

原則。且參加甄試往

返之交通費補助，應

依年度計畫內容調

整補助額度及項目。 

(二)課業輔導(學業面)：

由本校各類導師、授

課老師、系主任或院

長透過預警系統、導

師輔導系統、課程、

講座與活動，不定期

針對弱勢學生的學

習方法、讀書計畫、

海外求學、教師引導

主題式學習讀書

會、學習社群、校外

競賽、語言檢定、考

取證照、文藝學習、

實習、海外交流等進

行輔導。 

(三)職涯輔導(職涯面)：

本校將整合教務

處、學務處、研究發

展處、學術導師、各

院系及各書院的輔

導資源，帶領經濟不

利學生至校內外在

地企業、社區組織、

公益團體與機構，透

過課程、參訪、見

習、營隊、工作坊等

方式進行職涯輔

導，並鼓勵經濟不利

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四)生活經濟輔導(生活

面)：關照經濟不利

學生於求學期間生

活經濟所需，如餐



 

費、住宿費、生活

費、購書費、購買生

理用品等，藉由經濟

補助措施，滿足其基

本生活需求層面，使

其能順利就學。 

1.住宿：提供低收入

戶學生學校

宿舍床位優

先安排以免

費住宿（詳參

佛光大學免

費住宿學生

生活服務學

習實施要

點）。身心障

礙學生、中低

收入戶及特

殊境遇家庭

申請校內住

宿優先安排

床位。 

2.生活費：生活助學

金每學年以

30 名為原

則，每學期核

發 4 個月，每

月核發 6 千

元。 

3.餐費： 

（1）每學期提供弱

勢學生惜福

餐卷，每名學

生每學期 600

元。 

（2）因特殊狀況遭

遇經濟困難

之學生，經審

核通過後發

放溫馨餐

券，於每學期

中逐月發

放，最多

1,980 元(每

日 90 元，每

月補助最多

費、住宿費、生活

費、購書費、購買生

理用品等，藉由經濟

補助措施，滿足其基

本生活需求層面，使

其能順利就學。 

1.住宿：提供低收入

戶學生學校

宿舍床位優

先安排以免

費住宿（詳參

佛光大學免

費住宿學生

生活服務學

習實施要

點）。身心障

礙學生、中低

收入戶及特

殊境遇家庭

申請校內住

宿優先安排

床位。 

2.生活費：生活助學

金每學年以

30 名為原

則，每學期核

發 4 個月，每

月核發 6 千

元。 

3.餐費： 

（1）每學期提供弱

勢學生惜福

餐卷，每名學

生每學期 600

元。 

（2）因特殊狀況遭

遇經濟困難

之學生，經審

核通過後發

放溫馨餐

券，於每學期

中逐月發

放，最多

1,980 元(每

日 90 元，每

月補助最多



 

以 22日計算) 

（3）佛教學系設有

食堂與廚

房，有配合本

系行門課程

與生活教育

之學生，皆輪

值典座（烹

飪）、行堂（用

餐服務）與公

共區域打掃

等，無須另外

支付任何餐

費。 

4.楊梓濱先生紀念

獎助學金、謝

劍名譽教授

獎學金、梅曉

珮女士紀念

助學金等相

關獎助學金

資訊與協助

方案，請參閱

生輔組網頁

資訊。(相關

輔導措施得

依年度計畫

內容調整) 

 

以 22日計算) 

（3）佛教學系設有

食堂與廚

房，有配合本

系行門課程

與生活教育

之學生，皆輪

值典座（烹

飪）、行堂（用

餐服務）與公

共區域打掃

等，無須另外

支付任何餐

費。 

4.楊梓濱先生紀念

獎助學金、

謝劍名譽教

授獎學金、

梅曉珮女士

紀念助學金

等相關獎助

學金資訊與

協助方案，

請參閱生輔

組網頁資

訊。(相關輔

導措施得依

年度計畫內

容調整) 

七、申請方式：依各項獎勵助學

金申請條件檢具相關資

料。 

 

六、申請方式：依各項獎勵助學

金申請條件檢具相關資

料。 

 

條次修正。 

 

八、成效追蹤機制：由學務處蒐

集建檔，具相關需求之經

濟不利學生輔導相關資

料，並視執行狀況進行檢

討與改進，以持續作為學

習輔導機制修正之參考。 

 

七、成效追蹤機制：由教務處學

生學習與生涯發展中心

蒐集建檔，具相關需求之

經濟不利學生輔導相關

資料，並視執行狀況進行

檢討與改進，以持續作為

學習輔導機制修正之參

考。 

 

1. 條次修正。 

2. 因應本校行政權責

調整，明確輔導獎

助申請之受理單

位，爰修正申請流

程。 

九、附則： 

(一) 本計畫補助人數與

經費使用依實施要

點執行。學務處課外

八、附則： 

(一) 本計畫補助人數與

經費使用依實施要

點執行。教務處學生

1. 條次修正。 

2. 因應本校行政權責

調整，明確輔導獎

助申請之受理單



 

組得視各項輔導機

制申請人數多寡與

經費使用狀況，進行

增減調整作業，以利

經費合宜使用。 

(二)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

宜，悉依學務處課外

組公告辦理。 

 

學習與生涯發展中

心得視各項輔導機

制申請人數多寡與

經費使用狀況，進行

增減調整作業，以利

經費合宜使用。 

(二)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

宜，悉依教務處學生

學習與生涯發展中

心公告辦理。 

(三) 本要點於高教深耕

計畫終止後，自動失

效。 

 

位，爰修正申請流

程。 

3. 本要點將依本校法

制作業辦法規定辦

理，故刪除原失效

之規定。 
 

十、實施日期：本要點自 114 年

開始溯及適用，經行政會

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

行。 

九、實施日期：本要點經教務處

處內主管會議通過後，自

發布日施行。 

1. 條次修正。 

2. 本次修正明確本

要點自 114 年起溯

及適用，並由行政

會議決行，以提高

規範位階並符合

法規程序。 



 

佛光大學小藍鵲計畫獎補助機制實施要點 
 

112 年 09 月 26 日第 01 次教務處處內主管會議修正後通過 

一、實施依據： 

本要點依據「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

進社會流動」相關規定訂定之。 

二、實施目的：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完善照顧經濟不利學生，根據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

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計畫內容，透過跨單位合作分工規

劃生活面、學業面、職涯面等全方面輔導機制，以提供經濟不利學生必要之課業輔導、

職涯輔導與生活經濟輔導，並制訂此要點。 

三、輔導機制基礎建置： 

（一）經濟不利學生名單，由校內相關系統(例如：學雜費減免申請系統、弱勢助學金申

請系統等)直接匯入導師導生輔導系統內，學務處課外活動組(以下簡稱課外組)

於學期開學後兩個月內以電子郵件提供導師經濟不利學生名單，並提醒導師至「導

師輔導系統」填寫輔導紀錄，俾利落實輔導機制。 

（二）經濟不利學生導師在兼顧學生隱私之原則下，於學期結束以前完成輔導，並於輔

導過程瞭解學生在課業輔導、職涯輔導與生活經濟輔導之需要，評估後續由導師

親自輔導或轉介學務處輔導。 

（三）為落實對每位經濟不利學生的關照，導師應對弱勢學生需求進行瞭解、協助與輔

導。 

四、輔導及補助對象︰ 

本校本國籍在學學生之經濟不利學生符合以下條件之一，即可提出申請，除身心障礙學

生外，延畢生不得申請，並依經濟條件較為不利者優先補助。 

（一）具學雜費減免資格： 

1.低收入戶學生（檢具「各鄉鎮市區公所開立公文證明」或「低收入戶卡」擇一檢驗） 

2.中低收入戶學生（檢具「各鄉鎮市區公所開立公文證明」或「中低收入戶卡」擇一

檢驗）。 

3.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檢具「身心障礙手冊（本人或父母）」及三個

月內戶籍謄本）。 

4.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檢具「社會局及各鄉鎮市區公所開立公文證明」及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二）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者。 

（三）原住民學生（檢具記載族別名之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四）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填具「家庭突遭變故申請表」及相關佐證資料) 。 

（五）懷孕學生、扶養未滿 3歲子女之學生(檢具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印之「孕婦健

康手冊」、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及扶養未滿 3歲子女等成員之證明文件) 。 

（六）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 

第一項第四及六款授權學務處認定。 

五、申請流程： 

符合輔導及補助對象條件之學生，於本要點公告日起，依各輔導機制項目，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逕向學務處課外組，完成輔導獎助申請。經審核通過者，依本辦法給予輔導獎助，

並進行成效追蹤。 

六、輔導機制獎勵補助項目：(經濟不利學生輔導機制如附件一) 



 

（一）升學扶助：參加本校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提供交通費用，以利經濟

不利學生（符合本要點之輔導及補助對象，或經就讀導師向本校提出，並經本校

審核通過者）順利完成甄試。 

本校依計畫補助參加甄試之經濟不利學生往返交通費，以補助高鐵、台鐵及機票

為原則。且參加甄試往返之交通費補助，應依年度計畫內容調整補助額度及項目。 

（二）課業輔導(學業面)：由本校導師、授課老師、系主任或院長透過預警系統、導師

輔導系統、課程、講座與活動，不定期針對經濟不利學生的學習方法、讀書計畫、

海外求學、教師引導主題式學習讀書會、學習社群、校外競賽、語言檢定、考取

證照、文藝學習、實習、海外交流等進行輔導。 

（三）職涯輔導(職涯面)：本校將整合教務處、學務處、研究發展處、學術導師、各院

系及各書院的輔導資源，帶領經濟不利學生至校內外在地企業、社區組織、公益

團體與機構，透過課程、參訪、見習、營隊、工作坊等方式進行職涯輔導，並鼓

勵經濟不利學生考取專業證照。 

（四）生活經濟輔導(生活面)：關照經濟不利學生於求學期間生活經濟所需，如餐費、

住宿費、生活費、購書費、購買生理用品等，藉由經濟補助措施，滿足其基本生

活需求層面，使其能順利就學。 

1.住宿：提供低收入戶學生學校宿舍床位優先安排以免費住宿（詳參佛光大學免

費住宿學生生活服務學習實施要點）。身心障礙學生、中低收入戶及特殊

境遇家庭申請校內住宿優先安排床位。 

2.生活費：生活助學金每學年以 30 名為原則，每學期核發 4個月，每月核發 6千

元。 

3.餐費： 

(1)每學期提供弱勢學生惜福餐卷，每名學生每學期 600 元。 

(2)因特殊狀況遭遇經濟困難之學生，經審核通過後發放溫馨餐券，於每學期中逐

月發放，最多 1,980 元(每日 90 元，每月補助最多以 22 日計算) 

(3)佛教學系設有食堂與廚房，有配合本系行門課程與生活教育之學生，皆輪值典

座（烹飪）、行堂（用餐服務）與公共區域打掃等，無須另外支付任何餐

費。 

4.楊梓濱先生紀念獎助學金、謝劍名譽教授獎學金、梅曉珮女士紀念助學金等相

關獎助學金資訊與協助方案，請參閱生輔組網頁資訊。(相關輔導措施得依

年度計畫內容調整) 

七、申請方式： 

依各項獎勵助學金申請條件檢具相關資料。 

八、成效追蹤機制： 

由學務處蒐集建檔，具相關需求之經濟不利學生輔導相關資料，並視執行狀況進行檢討

與改進，以持續作為學習輔導機制修正之參考。 

九、附則： 

（一）本計畫補助人數與經費使用依實施要點執行。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得視各項輔導機

制申請人數多寡與經費使用狀況，進行增減調整作業，以利經費合宜使用。 

（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公告辦理。 

十、實施日期： 

本要點自 114 年開始溯及適用，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經濟不利學生身分認定 

類別 身分認定 

低收入戶學生 
經由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具尚在有效期限內

低收入戶身分證明文件。 

中低收入戶學生 
經由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開具尚在有效期限內

中低收入戶身分證明文件。 

身心障礙學生 指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之學

生。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科）或鄉(鎮市區)公所開具尚在

有效期限內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 

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

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者 

須提供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所需佐證文件，符

合弱勢學生資格名單由學務處提供。 

原住民學生 
檢附註記有原住民身分之戶口名簿（包括詳細記事）或三個月內

戶籍謄本。 

家庭突遭變故 備齊相關佐證資料，向學務處提出申請。 

懷孕學生 寫有準媽媽姓名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編印「孕婦健康手冊」。 

扶養未滿 3歲子女之學生 
三個月內，包括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家庭所得

合計對象，扶養未滿 3歲子女等成員之證明文件。 

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

不利學生。 
未符合上述之經濟不利學生。 

 

 

  



 

序

號 

項目 

名稱 
輔導方式 簡要說明 

整合性 

輔導機制 

1 

 
學業面
輔導 

個別 

輔導 

第一階段 

透過導師個別輔導，深入了解學生學
習狀況與需求，協助學生設定學習目
標，針對學業困難提供即時關懷與支
持。 

整合教務處、學務處及導師
等輔導資源，由導師進行個
別關懷，透過面談與持續性
追蹤，深入了解學生的學習
狀況，並由導師完成輔導記
錄。 

培力 

輔導 

第二階段 

由導師輔導學生進行自學計畫的規

劃與執行，培養時間管理、目標設定
與自我監督等學習策略，提升自主學
習能力。 

學生依自學計畫進行成果，
並於期末完成成果發表，展

現其學習歷程與成效，作為
學習策略運用與成長進步之
具體驗證。 

成果 

表現 

第三階段 

依據學業成績，提供經濟不利學生品
學兼優獎勵、學習進步獎勵、楊梓濱
先生紀念獎助學金、謝劍名譽教授獎
學金、梅曉珮女士紀念助學金、佛光
大學書卷獎獎學金等，獎勵優異或進
步學生、學海無涯增額學習助學金

(出國補助)、林呂德文乘風萬里助學
金額學習助學金(出國補助)等。 

依學業成績遴選獲獎學生，
公布品學兼優與學習進步名
單，並進行參與與未參與本
計畫學生之學業成就分析，
檢視輔導成效。 

2 生活面 
輔導 

個別 

輔導 

第一階段 
導師將針對每位學生進行個別輔
導，若發現學生因經濟困難或其他因
素需要協助，導師將及時發掘並提供
必要的支持，並提供助學金等資源，
協助學生解決學業及生活上的困難。 

導師將針對每位學生進行個
別輔導，全面了解學生在學
業、生活及心理層面的狀
況。若發現學生因經濟困難
或其他因素需要協助，將及
時介入，整合校內資源，相
關補助，以提供學業及生活
上的支持，協助學生安心就
學，提升學習效能。 

培力 

輔導 

第二階段 

導師透過個別輔導過程中，發現有經
濟不利的學生，將協助其申請鹹菜會
濟助金、快充食力站，提供基本的生
活支持，確保學生能夠專心於學業，
而不必為生活困難所困擾。 

在個別輔導過程中，導師不
僅針對學生的學業與生活狀
況進行關懷與指導，若發現
學生有經濟不利的情形，將
主動介入協助，整合校內外
資源，以提供基本生活支持。 

成果 

表現 

第三階段 

針對學生生活適應進行輔導，住宿學
生服務學習、學習成長助學金等緩解
生活上的困境。 

在學生生活基本穩定後，導
師將針對住宿生及有生活適
應需求的學生，進一步輔導
其參與住宿學生服務學習計
畫，並協助有需要的學生申

請學習成長助學金等資源。 



 

 
 
 
 
 
 
 
 
 
 
 
3 

 
職涯面
輔導 

 

個別 

輔導 

第一階段 

透過導師個別輔由導師進行職涯輔

導，深入了解學生的職涯發展狀況與

需求，協助學生設定明確的職涯目

標，並針對遇到的職涯困難提供即時

關懷與支持。 

整合教務處、學務處及導師
等輔導資源，由導師進行個
別關懷，透過面談與持續性
追蹤，深入了解學生的探詢
職涯狀況，並由導師完成輔
導記錄。 

培力 

輔導 

第二階段 

透過職涯探索與就業力培力輔導，安

排學生參與職場體驗活動，增進對產
業環境與職務內容的理解；同時針對
經濟不利學生，提供輔導與資源協
助，輔導參加證照課程，提升就業競
爭力。 

針對職場體驗、證照課程學

習成果，鼓勵學生撰寫學習

心得藉由心得回饋、輔導對
談及目標，檢視，促進學生
統整職場經驗與學習成果，
強化未來就業力與職涯發展
規劃。 

成果 

展現 

第三階段 

透過成果展現與獎勵機制，依學生在

職涯探索與就業力培訓後之成果表

現，給予獎勵，肯定其努力並促進持

續成長。 

 

對於成功考取證照的學生，提供獎勵
與表揚，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職涯自
信心，並作為未來求職的重要資產。 

1.安排職場體驗成果展現活
動，鼓勵學生整理並分享實
習與體驗過程中的學習心得
與成長，促進經驗交流與職
涯反思。 

 

2.參加證照考試的學生，給
予獎勵，進一步強化學生的
學習成就感與就業競爭力。 

 

3.透過雙軌整合，強化學生
實務技能與專業認證，提升
未來職涯發展的厚度與廣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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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面 
特色 
輔    
導 

個別 

輔導 

透過導師個別輔導，深入了解學生學

習狀況與需求，協助學生設定學習目
標， 

整合教務處、學務處及導師
等輔導資源，由導師進行的

個別關懷，透過面談與持續
性追蹤，深入了解學生的學
習狀況，並由導師完成輔導
記錄。 

培力 

輔導 

經由導師輔導，針對學業困難提供即
時關懷與支持。同時，配合學伴輔
導，學生可在學伴的協助下共同學
習，互相解決學業問題，促進教學相
長，提升學習成效與信心。 

共同撰寫學習成效報告，回
顧輔導過程中的學習目標達
成情況，並對學習困難的解
決過程進行反思與總結。 

成果 

表現 

第三階段 

依據學業成績，提供經濟不利學生品

學兼優獎勵、學習進步獎勵、楊梓濱
先生紀念獎助學金、謝劍名譽教授獎
學金、梅曉珮女士紀念助學金、佛光

依學業成績遴選獲獎學生，
公布品學兼優與學習進步名

單，並進行參與與未參與本
計畫學生之學業成就分析，
檢視輔導成效。 



 

大學書卷獎獎學金等，獎勵優異或進

步學生、學海無涯增額學習助學金
(出國補助)、林呂德文乘風萬里助學
金額學習助學金(出國補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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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面 
特色輔
導 

 個別 

輔導 

第一階段 

由導師定期會談，帶領同學設定實務
學習目標，輔導參與校外實務競賽、
專題競賽或參與研討會，藉成果回饋
與歷程檢視，深化職涯探索與專業實
戰力。 

導師輔導參與校外實務競
賽、專題競賽或研討會之學
習心得報告 

培力 

輔導 

第二階段 

輔導學生自主跨域學習，積極參與校
內外跨域課程、講座與營隊，並將所
學專業應用於社區組織、公益團體或
機構，培養領導力與專業實踐能力。
另提供「在地專業學習補助」，支持
學生深化在地服務與專業發展。 

成果檢視與反思透過定期檢
視與自我反思，確保導師根
據學生表現提供有效指導，
並制定後續改進計畫，促進
學生持續成長。 

成果 

表現 

第三階段 

領袖力養成輔導，輔導學生擔任全校

性活動的領導角色，或擔任社團社長

/會長等職務，透過實際領導經驗，

提升自我管理與組織協作能力，全面

強化領袖素養。 

輔導老師提供指導與支持，
協助學生發揮領導潛力，並
透過反思與回饋進一步強化
領導技巧，促使其在未來職
場中能夠具備更強的領導力
與團隊協作能力。 

 


